
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0 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 吨苹果

酸奈诺沙星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4月 23日，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根据“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年

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和审批部门的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参加会议的单位有：浙江昌海

制药有限公司（建设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评单位）、浙江

环质环境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单位）及特邀三位专家（名单附后）。经讨论

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

沙星技改项目，建设地点为浙江省绍兴滨海新区致远中大道 188号，项目性质为

新建（“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环评审批建设内容为：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

氟沙星和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为：年产 100吨乳酸左

氧氟沙星和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与环评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 8月，昌海制药公司委托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浙

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技

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0年 9月 1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以虞环备〔2020〕

18号（滨）文对项目环评报告书进行了审批（备案），项目审批建设内容为：

项目采用了先进生产工艺，购置先进工艺设备，形成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

和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的生产能力，并配套相关的公用设施。

2025年 6月，《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技改项目》中的“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项目已完

成先行验收。本次验收的“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项目于 2024年 5月开工



建设，随着工艺和设备的陆续敲定，企业于 2025年 3月 6日完成了排污许可证

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编号：91330600MA288EYT3Q），项目于 2025年 5月 30

日正式竣工，2025年 6月 6日开始调试。与此同时，企业根据《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要求，在企业公告栏粘贴公开了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

设施竣工时间和调试的预计起止日期。本次验收完成后《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

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技改项目》即完成整体

验收。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4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1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7.75%。

（四）验收范围

2025年 6月，《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技改项目》中的“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项目已完

成先行验收。本次验收的工程内容为：“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由于年

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和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共线生产，因此本次验收

仅监测“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部分，结合先行验收本次为整体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在建设和营运过程中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原辅

材料及环保设施等与环评要求基本一致。变动情况如下：

（一）生产设备调整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艺设备与原环评一致，变化之处为：由于工艺选型的需要，辅

助设备酸解釜和乙腈蒸馏回收釜容积发生调整；为降低员工劳动强度，新增 1

只打浆釜；实际生产需要增加两只原料罐；实际生产需要调整接收罐容积。设备

调整均属于辅助生产设备，主生产设备参数不变，项目实际设备变动不会引起产

能的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二）原辅材料调整情况

本项目实际原辅材料消耗种类与环评基本一致。其中，为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将水解工序使用的固体氢氧化钠改为直接投加液碱；为减少氨气和含氨氮废水，

将调 PH析晶工序使用的氨水改为液碱。为了达到更好的分层效果，萃取分层工

序增加使用氯化钠。其他原辅材料消耗量对比环评预估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



属于正常生产波动范围，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生产工艺调整情况

对照环评，本项目实际生产工艺与环评一致。

对照《制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要求，本项目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变动情

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种类包括：离心废水、萃取分层废水、洗涤废水、母液蒸馏废水，

设备清洗水、废气吸收塔废水。公用工程废水主要有纯水制备废水、循环冷却水。

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分质处理，针对含不同污染特征的废水，分别进行相应

收集和预处理。本项目高浓度废水进行蒸发浓缩脱盐和蒸馏脱除有机溶剂预处

理，所得废盐渣和废溶剂作为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综合废水进入废水

集中处理设施处理。

昌海制药废水集中处理依托昌海生物废水处理中心，经处理达到纳管标准后

纳管排放，最终排放至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区和仓储区设有初期雨水

收集系统，初期雨水收集后排入昌海生物产业园废水处理中心处理，后期雨水通

过厂区雨水排放口排放。

昌海生物产业园废水处理中心设计处理能力 8000t/d，目前实际建设规模

6000t/d，采用“混凝气浮+MSBR+BAF+MBR/气浮/沉淀”工艺，出水水质满足《生

物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923-2014)表 2间接排放限值。目前该废水

处理中心承担昌海生物产业园区内各公司废水的处理任务，统一由昌海生物公司

负责运营和管理。

（二）废气

根据调查，本项目实际产生的废气种类与环评一致。本项目产生的废气包括：

工艺废气、危废仓库产生的恶臭废气。

1、工艺废气：本项目工艺废气种类包括乙酸、醋酐、三乙胺、乙腈、二氯

甲烷、乙醇、硫酸雾、氯化氢、氨气等。

2、危废仓库废气：危废仓库废气主要是危险固废贮存时由于物料夹带一定

异味导致，以恶臭废气为主。



根据调查，昌海制药公司废气处理措施如下：

1．车间废气预处理设施

本项目工艺废气污染物浓度较高，因此在废气收集进入末端处理系统之前，

需进行废气预处理。酸性废气和中性废气采用冷凝+碱喷淋，碱性废气采用冷凝

+酸喷淋预处理。工艺废气经车间喷淋处理后纳入废气集中处理设施处理。

2．废气集中处理设施

本项目工艺废气集中处理依托昌海生物公司RTO焚烧系统。昌海生物公司现

有2台在用RTO焚烧炉（2#、3#炉），单台炉设计风量均为37000m3/h，合计处理

能力为74000m3/h。2台RTO焚烧炉尾气经一级碱喷淋塔（共用）处理后通过35m

高排气筒排放，目前昌海生物2台RTO焚烧炉处理来自昌海生物产业园区内浙江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各分/子公司（昌海生物、昌海制药、芳原馨生物）废气，统

一由昌海生物公司负责运营和管理。

（三）噪声

本项目的主要噪声源为设备为离心机、干燥器、过滤器、真空泵、各类风机

等。噪声防治措施主要有：

（1）合理总平布置，选购低噪声设备。

（2）设备安装时采取减振、隔声措施，加强密封和平衡性。

（3）厂区进行绿化。

厂界周围200米范围内无声环境质量敏感目标。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蒸馏废液、离心

母液、滤渣，设备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原料和产品的废包装材料，溶剂

套用更换下来的废溶剂、废水预处理产生的废溶剂和废盐渣。固废产生种类与环

评一致。

根据调查，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全部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本项目已落实

危废转移联单制度，企业已与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了危废委托处置合

同。

根据调查，昌海制药现有一座占地面积 72m2的一般固废暂存仓库，占地面

积 648m2的危废暂存库。危废暂存库位于原料药区块，暂存库地面混泥土硬化并

进行防渗处理，不同类别危险废物分隔间贮存，各隔间设有吸风口，有效收集仓



库内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仓库内外张贴危险废物标识和周知卡，仓

库满足“防漏、防雨、防风、防晒”的要求。危废暂存库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及相关规范要求。

（五）其他环保措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1）事故应急设施

昌海制药现有 1个 3#应急池（3200m3），同时租用昌海生物厂区内 2#应急

池（4400m3）。各事故应急池的设计容量可以满足对应分区的事故应急需求（同

时兼顾初期雨水收集）。其中 2#应急池与昌海生物罐区、磷资源、丙类仓库、

新 VAR区域共用，能够满足废水事故发生时的需求。

一旦发生事故，事故废水可进入事故应急池，满足本项目事故应急需要。另

外，建设单位须在各路雨水管道和消防水事故应急池加装截止阀门，同时和污水

池相通，保证初期雨水和消防水纳入昌海生物产业园废水处理中心处理，使得初

期雨水和消防水不泄漏至附近水系而污染内河。

（2）应急预案

根据调查，企业已建设完备的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组织体系，企业编制了

《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随着项目的实施按照要求进

行了多轮修编。企业最新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25年 4月 14日在绍兴滨

海新区管理委员会产业保障局备案（备案号 330602-2025-021-H），其已将本项

目纳入评价内容。

企业按照预案要求成立了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设置了应急

处置办公室，制定了应急处置程序和应急预案，并对应急培训和演练、应急准备

和应急响应、事故评价等做了制度性规定，并进行事故演练，以便能在事故发生

时，尽快控制事态的发展，降低事故造成的危害，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

（3）应急处置物资储备

根据调查，企业以及昌海生物产业园配备了应急处置物资。

2．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涉及的主要环保设施包括：昌海生物 RTO焚烧炉、昌海生物产业园

废水处理中心。企业分别在 RTO焚烧炉处理设施出口管道设有规范化的监测孔，

并设置规范的采样平台；废水总排口、雨水排放口按照环评报告和审查意见的要

求规范化建设。昌海生物产业园废水处理中心总排口、昌海生物 RTO焚烧炉安



装在线监测装置。

表 1 本项目涉及在线监测情况

排放口 是否安装在线监测 在线监测主要污染因子

昌海生物产业园排放总排口 是 CODcr、氨氮、pH、总氮

昌海生物RTO焚烧炉 是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

雨水排放口 是 pH

3．其他设施

根据《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

酸奈诺沙星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本项目是对企业现有年产 200吨左氧氟

沙星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后将淘汰已建左氧氟沙星项目中的 150吨产

能（保留 50吨左氧氟沙星产能），同时取消建设已批未建的盐酸头孢唑兰、盐

酸头孢卡品酯、硫酸氢氯吡格雷、他克莫司、西罗莫司、还原型辅酶 Q10、苹果

酸奈诺沙星。通过上述“以新带老”削减措施的实施，可实现在本项目实施后昌海

制药全厂排污总量不新增。其中，已批未建的项目后续将不再建设。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两个监测周期内废水处理系统对化学需氧量去除效

率为 97.4%、95.1%，五日生化需氧量去除效率为 97.5%、97.0%，悬浮物去除效

率为 98.5%、98.5%，总磷去除效率 86.5%、93.6%，TN去除效率为 95.1%、93.4%，

氨氮去除效率为 98.7%、98.6%，AOX 去除效率为 84.3%、90.8%，二氯甲烷去

除效率 99.997%、99.996%，乙腈去除效率为 97.8%、91.9%。

2．废气治理设施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两个监测周期内 RTO废气处理装置，非甲烷总烃

去除效率 96.7%、98.0%，甲醇去除效率 97.6%，二氯甲烷去除效率 97.4%、98.0%，

乙腈去除效率 97.0%、96.2%。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33/310005-2021）大气污染处理设施最低处理效率限值（80%）

的要求。

3．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评价噪声治理设施满足噪声污染防治要求，厂界噪声均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监测结果显示：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总排口 pH值范围为 7.3~7.4，各污染物浓

度最大日均值分别为 COD 375mg/L、BOD5 88.1mg/L、悬浮物 27mg/L、总磷

5.69mg/L、总氮 27.8mg/L、氨氮 2.43mg/L、AOX 0.094mg/L、氯离子 1.74×103mg/L、

二氯甲烷 1.6mg/L、乙腈<0.025mg/L。废水总排放口 pH值范围、COD、BOD5、

SS、TP、TN、氨氮、AOX、乙腈排放浓度均符合《生物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33/923-2014)表 2中的间接排放限值。

监测结果显示：验收监测期间厂区雨水排放口 pH值范围为 7.2~7.5，污染物

浓度最大日均值分别为化学需氧量 17mg/L、氨氮 0.921mg/L、总磷 0.18mg/L、

悬浮物 10mg/L。雨水排放口 pH、COD、NH3-N排放浓度符合《关于进一步加强

工业企业雨水排放口监管的通知》（绍市环函〔2018〕32号）管控要求。

2．废气

（1）有组织排放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监测期间，RTO焚烧炉出口各污染物两个监测周期内最大

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分别为二氧化硫 14mg/m3、0.465kg/h，氮氧化物 26mg/m3、

0.863kg/h，硫化氢 0.30mg/m3、9.69×10-3kg/h，氨 1.64mg/m3、5.48×10-2kg/h，非

甲烷总烃 46.5mg/m3、1.5kg/h，甲醇<0.08mg/m3、<2.62×10-3kg/h，二氯甲烷

2.9mg/m3 、 0.13kg/h，乙腈 <0.4mg/m3 、 <0.016kg/h，氯化氢 0.26mg/m3 ，

8.37×10-3kg/h，二噁英最大排放浓度 0.0012TEQng/m3，臭气浓度最大排放浓度

416（无量纲）。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3/310005-2021）中排放限值的要求。

危废仓库废气排气筒各污染物两个监测周期内最大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分

别为非甲烷总烃 6.13mg/m3、3.90×10-2kg/h，臭气浓度最大值 269。非甲烷总烃排

放浓度和臭气浓度符合《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310005-2021）

中表 1排放限值。

（2）无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显示：厂区内 6078车间无组织废气监控点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

为 1.95mg/m3。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符合《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3/310005-2021）排放限值要求。

根据监测结果，企业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控点硫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002mg/m3，氨浓度最大值为 0.11mg/m3，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0，氯化氢浓度最



大值为 0.092mg/m3，甲醇浓度最大值为<0.04mg/m3，乙酸浓度最大值为<16μg/m3，

乙醇浓度最大值为<0.04mg/m3，二氯甲烷浓度最大值为 6.7μg/m3，乙腈浓度最大

值为<0.5mg/m3，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为 1.20mg/m3。氯化氢、臭气浓度符合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310005-2021）表 7中规定的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浓度限值。

3．噪声

监测结果显示：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厂界四周昼间等效声级范围为 52~64dB

（A），夜间为 48~54dB（A），东侧、西侧和北侧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南侧厂界噪声符合《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标准。

4．固废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蒸馏废液、离心

母液、滤渣，设备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原料和产品的废包装材料，溶剂

套用更换下来的废溶剂、废水预处理产生的废溶剂和废盐渣。固废产生种类与环

评一致。

根据调查，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全部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5．污染物排放总量

经计算，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技改项目

整体进入污水处理厂纳管排放量为：CODCr 10.889t/a、NH3-N 0.071t/a。经污水处

理厂处理后，排放外环境总量为：CODCr 2.323t/a、NH3-N 0.290t/a（按照污水处

理厂尾水排放标准）。本项目废水实际排放量满足环评核定的废水排放量，

CODCr、NH3-N排放总量满足环评报告书及审批意见、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总量控

制指标的要求。

经计算，年产 100吨乳酸左氧氟沙星、年产 50吨苹果酸奈诺沙星技改项目

整体实际 VOCs排放总量为 1.072t/a，满足环评报告书及审批意见、排污许可证

规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VOCs≤2.188t/a）。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地下水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评价执行《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 IV 类标准。土壤监测结果满足《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第二类用地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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